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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盈丰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预计 ⒛17年度 日常性关联交易情况的说明

一、 日常性关联交易概述

(一 ) 日常性关联交易表决和审议情况

1.议案内容:对 2017年 的日常性关联交易预估进行审议。

2.表决结果:本议案涉及关联事项,2名董事:钱永青、薛蔚均

作为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。2名 关联董事回避后,无需回避的 3名

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通过该议案。根据 《董事会议事规则》,本次表

决能够形成有效决议。本议案还将提交公司 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

(二 )预计 日常性关联性交易基本情况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,没有虚假记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,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

序号 关联人
关联交易

类别
交易内容

预计发

生金额
(万元 )

常州银丰电力装备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镀锌加工 1000.00

2 江苏新盈丰物流有限公司 提供服务 运费 500,00

3 江苏常虹宏丰电力设各有限公司 提供服务 电费 90.00

4 江苏常虹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提供服务 电费 120.00

5 江苏常虹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提供服务 水费 8.00

6 江苏常虹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提供服务 房租费 160.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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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江苏常虹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提供服务 厂房维修费 80.00

8 江苏常虹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财务资助 借款 1200.0o

9 江苏常虹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镀锌加工 100.00

10 江苏常虹宏丰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镀锌加工 100.00

常州常虹瑞丰钢结构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镀锌加工 100.00

12 江苏常虹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 为本公司担保 2500.00

13 薛蔚 财务资助 借款 2000.00

(三 )本次关联交易是否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

上述 ⒛17年度 日常性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

况。

二、关联方介绍

1.江苏常虹宏丰电力设各有限公司

住所:江苏武进经济开发区谷林路一号

法定代表人:钱永青

成立时间:⒛09年 9月 11日

经营范围:电容器及其配套设备的制造;建筑钢结构件加工制作 ;

汽车停车设备及机械设备的制造、加工。 (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,经

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)

与公司关联关系: 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钱永青控股企业。

2.江苏常虹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

住所:江苏武进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区谷林路 1号

法定代表人:钱永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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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 立 时 间 :199o年 12月 31日

经营范围:建筑钢结构工程设计、制造、安装,钢结构设各安装、

维修和售后服务;钢结构表面防火涂料施工;建筑工程技术咨询;钢

材销售;金属屋面、墙面板的制造、安装和销售。

与公司关联关系:为 公司实际控制人钱永青控股企业。

3.常州常虹瑞丰钢结构有限公司

住所:江苏武进经济开发区谷林路 1号

法定代表人:钱亦青

成立时间:⒛ 1o年 6月 13

经营范围:钢结构件、工矿机电配件及其他金属构件制作、加工 ;

钢材、五金工具零售。 (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,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

可开展经营活动)

与公司关联关系:为 公司实际控制人钱永青之弟钱亦青控股企业

4.江苏新盈丰物流有限公司

住所:武进区牛塘镇青云村

法定代表人:薛蔚

成立时间:⒛14年 2月 26日

经营范围:道路普通货物运输,大型物件运输 (二类),道路货

物运输站 (仓储、理货),停车服务,货运代理,货运配载。物流信

息咨询服务。 (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,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

营活动 )

与公司关联关系: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钱永青之子钱卓、薛蔚之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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薛智炬参股企业

5.薛蔚

与公司关联关系:薛蔚系公司总经理、实际控制人、董事、股东、

法定代表人。

6.钱永青

与公司关联关系:钱永青系公司董事长、实际控制人、股东。

三、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

向关联方销售产品,向关联方购买产品,接受关联方提供运输、

厂房租赁、房屋维修等服务,接受关联方财务资助等。

四、 定价依据及公允性

1.上述销售商品、租赁场地、接受劳务关联交易按照市场同期同

类交易价格确定交易价格,定价方式具有公允性,不存在损害公司和

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。

2.上述财务资助、关联担保关联交易为公司纯受益行为,公司无

需向关联方支付对价,属于关联方对公司发展的支持行为,不存在损

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。

五、 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

(一 )必要性和真实意图

1.上述销售商品、租赁场地、接受劳务关联交易是公司与关联方

正常经营需要, 交易双方以平等互利、相互协商为基础,有利于公

司持续稳定经营,促进公司发展,是合理的、必要的。

2.上述财务资助关联交易,是基于公司业务快速发展及生产经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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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要大量的营运资金,仅依靠银行提供的授信额度不足以支撑公司进

一步发展壮大,而 目前公司尚未进行定向发行,无募集资金,故公司

股东及其关联方,为支持公司发展,以有息 (法定允许利率之内)借

款的方式向公司提供财务资助,是必要的。

3.上述关联担保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融资行为,关联方无偿为公

司借款提供担保,有利于解决公司资金需求问题,满足了公司业务发

展和生产经营的正常需要。

(二 )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

上述⒛17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健康经营、发展,不

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,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、业务完整性

和独立性不会造成重大影响。

六、 备查文件目录

(一 )《江苏盈丰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

议决议》

江苏盈丰


